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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昌平区平西府镇（立汤路东侧、温泉花园A区西北门北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昌平支行原网点被腾退房屋及其装修、设备、附属物补偿价值评估

· 估价委托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陈颖（注册号：1120060040）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25年10月17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5-1-0762-F01CQGJ1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昌平区平西府镇（立汤路东侧、温泉花园A区西北门北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昌平支行原网点被腾退房屋及其装修、设备、附属物补偿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昌平区平西府镇（立汤路东侧、温泉花园A区西北门北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昌平支行原网点房屋及其装修、设备、附属物，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经营使用，现处于闲置状态。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公证书》，估价委托人与昌平县平西府镇东沙各庄村于1994年8月13日签订财产交接协议书，协议中载明昌平县平西府镇东沙各庄村为估价委托人代建营业及办公用房，竣工验收合格移交估价委托人使用，代建费用由估价委托人支付。由于估价对象未取得相应权属文件，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93）昌规建字28号]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现场测量与调查，估价对象地上建筑物面积合计为1855.64平方米，共8幢建筑物。具体面积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于设定条件下被腾退房屋及其装修、设备、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参考。
价值时点： 2025年10月10日。（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之日）

价值类型：根据《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重置成新价”是指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筑物的正常建筑安装工程价格。
估价方法：根据《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重置成新价”是指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筑物的正常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本次评估重置成新价采用成本法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等重置成新价=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等重置价×成新率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image: image3.jpg]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估价结果

	房屋重置成新价
	2628196

	房屋设备、装修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
	752012

	总计
	小写金额
	3380208

	
	大写金额
	叁佰叁拾捌万零贰佰零捌元整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顺致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商祺

附：                       估价对象房屋面积明细表
	房屋栋号
	结构
	楼层
	建筑面积（㎡）

	1
	混合
	01
	147.26

	2
	混合
	01
	44.16

	3
	砖木
	01
	7.9

	4
	混合
	01
	123.34

	5
	混合
	03
	1271.02

	6
	混合
	01
	228.13

	7
	混合
	01
	26.40

	8
	砖木
	01
	7.43

	合计
	1855.64


房屋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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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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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2. 估价对象房屋的建筑面积、房屋组成部件及装修情况、附属物的名称及数量以评估专业人员在价值时点实地查勘并经估价委托人（代理人）现场签字确认的查勘记录为依据，本次评估估价结果已包含装修价值，当估价对象的上述评估条件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特此说明。
3.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4.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5.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6.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未定事项假设

无。

2.背离事实假设

无。

3.不相一致假设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93）昌规建字第28号]，办公楼、营业所（现状5号房屋）规划建筑面积为1271.02平方米，附属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281.72平方米。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实际测量后确定，估价对象实际建筑面积与规划建筑面积不一致。故，本次评估房屋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93）昌规建字28号]载明面积进行测算，其余房屋均按照实际测量面积进行测算。

4.依据不足假设

无。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5.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6.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于设定条件下被腾退房屋及其装修、设备、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参考，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最终的补偿金额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昌平支行委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正式报告为准。
6. 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被腾退房屋补偿价值，如估价对象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7.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8.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9.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0.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出具日起计算壹年（即2025年10月17日至2026年10月16日）。

11.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昌平支行

负责人：徐玉洁   ；联系方式：13910022893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邮政编码：100078

	估价机构资质：建设部一级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建房估备字[2013]081号）

	三、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了解在设定条件下的被腾退房屋及其装修、设备、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参考。

	四、价值时点：2025年10月10日。（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之日）

	五、估价作业期：2025年10月10日至2025年10月17日

	六、价值定义

	根据《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重置成新价”是指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筑物的正常建筑安装工程价格。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三）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四）合法原则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取得土地及房屋不动产登记文件，且无任何规划建设批准文件。

（五）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估价对象现状用途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九、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1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2011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7月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2014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年4月21日，国务院第132次会议第三次修订通过，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公布，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7.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8.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9. 《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
10. 《关于调整〈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相关系数的通知》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估价委托合同》

2.《估价委托书》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93）昌规建字第28号]复印件

4.《公证书》复印件

（三）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

	九、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于设定条件下被腾退房屋及其装修、设备、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参考，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成本法：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关于调整<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相关系数的通知》（北估秘[2021]002号）：

平房重置成新价的评估采用分部件按条件计分、依成新折扣的办法计算房屋总分，再按价值时点的分值计算房屋价格。

平房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屋面分数＋屋架分数＋顶棚分数＋地面分数＋（墙身分数＋门窗分数）×柱高差率〕×标准间数×成新折余率＋装修分数×成新折余率＋设备分数×成新折余率＋附属物分数×成新折余率}×基本分值×分值调整系数＋附属物据实估价

楼房重置成新价＝（楼房基本价格＋Σ楼房专业价格调整）×楼房折余率×楼房基本价格调整系数×建筑面积＋装修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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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估价结果

	房屋重置成新价
	2628196

	房屋设备、装修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
	752012

	总计
	小写金额
	3380208

	
	大写金额
	叁佰叁拾捌万零贰佰零捌元整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房屋、装修及地上物明细表

	房  屋  价  款（面积单位:m2）

	房 号
	建筑面积
	金额(元)
	房 号
	建筑面积
	金额(元)

	1
	147.26 
	169135
	2
	44.16 
	61744

	3
	7.90 
	5968
	4
	123.34 
	151477

	5
	1271.02 
	1906530
	6
	228.13 
	285698

	7
	26.40 
	40355
	8
	7.43 
	7289

	小计（1）
	1855.64 
	2628196
	　
	　
	　

	装修、设备及附属物价款

	类别名称
	单 位
	数 量
	金额(元)
	类别名称
	单 位
	数 量
	金额(元)

	暖气
	平方米
	26.40 
	1826 
	锦砖贴面
	平方米
	770.71 
	81746 

	铁板门
	平方米
	17.88 
	6514 
	铁护窗
	平方米
	282.83 
	33815 

	水磨石地面
	平方米
	1271.02 
	164265 
	水落管
	米 
	35.69 
	1317 

	水漏斗
	个
	11 
	710 
	棚
	平方米
	29.12 
	3264 

	普通灯
	份
	4 
	461 
	监管设备
	头
	14 
	14000 

	卷帘窗
	平方米
	30.11 
	5871 
	铁推拉门
	平方米
	10.56 
	892 

	格栅灯
	个
	12 
	468 
	铝塑板
	平方米
	67.43 
	959 

	不锈钢地弹簧门
	平方米
	21.12 
	4118 
	大理石台面
	平方米
	5.91 
	1472 

	不锈钢扶手
	米
	3.50 
	220 
	方砖院地
	平方米
	2217.45 
	225481 

	塑钢
	平方米
	142.29 
	25678 
	防盗门
	个
	24 
	37661 

	洗手盆
	套
	1 
	1231 
	蹲式大便器
	个
	9 
	5774 

	小便器
	个
	6 
	2019 
	整体橱柜
	延米
	3.20 
	3677 

	胶合板隔断
	平方米
	19.68 
	3573 
	实木门
	樘
	9 
	3813 

	包门套
	延米
	147.20 
	13186 
	陶瓷池
	个
	1 
	378 

	暖气罩
	延米
	56.43 
	15744 
	铁栏杆
	m2
	18.00 
	1688 

	PVC
	平方米
	18.81 
	1958 
	自来水表井
	份
	1 
	1305 

	渗井
	座
	1 
	654 
	砖井
	米
	8 
	3168 

	院墙
	平方米
	139.57 
	35078 
	国槐Φ35
	棵
	2 
	3360 

	龙爪槐Φ15
	棵
	5 
	1500 
	柏树Φ15
	棵
	6 
	1800 

	柏树Φ10
	棵
	3 
	600 
	柏树Φ18
	棵
	4 
	1440 

	柏树Φ5
	棵
	1 
	60 
	臭椿Φ10
	棵
	2 
	400 

	臭椿Φ15
	棵
	1 
	300 
	松树Φ42
	棵
	1 
	4200 

	海棠Φ33
	棵
	1 
	3432 
	实木门
	樘
	23 
	30936 

	小计（2）
	752012元

	重置价合计
	3380208元


	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郑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陈颖
	1120060040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王紫煜
	——
	
	年     月     日

	十三、报告附件

	1. 《估价委托合同》

2. 《估价委托书》

3.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4. 估价对象现场勘察照片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93）昌规建字第28号]复印件

6. 《公证书》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8.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9.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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